
   

2 0 13 年年年年 6 月月月月 1 0 日日日日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討論文件討論文件討論文件討論文件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專上學生設立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專上學生設立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專上學生設立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專上學生設立獎學金獎學金獎學金獎學金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政府建議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獎學基金 (政府獎學基金 )和自資

專上教育基金各注資 2 ,0 00 萬元，以設立獎學金及獎項，嘉許有特殊

教育需要的傑出專上學生。本文件現就該項建議徵詢委員意見。  

政府獎學基金和自資專上教育基金政府獎學基金和自資專上教育基金政府獎學基金和自資專上教育基金政府獎學基金和自資專上教育基金  

2 .  為推動香港發展成為區域教育樞紐，以及提升香港作為高等教育

中 心 對 優 秀 學 生 的 吸 引 力 ， 政 府 推 出 了 一 籃 子 措 施 ， 當 中 包 括 在

2 0 08 年設立 10 億元的政府獎學基金，向在港修讀全日制公帑資助學

士學位或以上程度課程的傑出學生提供獎學金。當局先後在 2 011 及

2 0 12 年再向政府奬學基金注資 2 . 5 億元及 1 0 億元，擴大獎學金的資

助範圍，以惠及修讀全日制公帑資助副學位課程的學生及增設更多獎

學金和獎項，除了嘉許學業成績優異的專上學生，亦表揚在非學術領

域有過人成就與才華的學生。  

3 .  自資專上教育界別方面，政府在 20 11 年設立承擔額達 2 5 億元的

自資專上教育基金，以支援該界別優質及穩健的發展，及進一步提升

香港的區域教育樞紐地位。自資專上教育基金下設自資專上獎學金計

劃，向修讀全日制自資副學位及學士學位課程的優異生頒發獎學金；

基金亦資助院校推行質素提升項目和進行質素保證活動 1。一如政府

獎學基金，自資專上教育基金在 2 012 年亦獲政府注資 1 0 億元，以設

立 更 多獎 學金 和獎 項 ，表 揚在 非學 術 領域 成就 與才 華 出眾 的專 上學

生。在政府獎學基金和自資專上教育基金下設立該兩項政府獎學金計

                                                 

1
 自資專上教育基金下設三項計劃：自資專上獎學金計劃、質素提升支援計劃及質素保證支援計劃。首兩項計劃分別由 2011/12 及 2012/13 學年起推行，而第三項計劃的開展時間則有待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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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有助配合院校和慈善機構提供的各項獎學金，並彰顯政府對專上

教育的大力支持。  

4 .  上述在政府獎學基金和自資專上教育基金下設立的獎學金是常設

性質，有關款項來自兩項基金的投資收入。政府獎學基金和自資專上

教育基金均在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下設立，基金信託人亦由法團出

任。兩項基金分別設有督導委員會，負責就基金管理及發展的整體策

略與政策提供意見。另外，當局已委派庫務署署長管理兩項基金的投

資和會計事宜，並為每項基金分別設立投資委員會，負責制訂基金的

投資政策，以及就委任基金經理提供意見。兩項基金的督導委員會和

投資委員會成員名單和職權範圍，載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5 .  政府獎學基金和自資專上獎學金計劃均按學生的表現頒發獎勵；

甄選得獎學生時，會採用下列準則，並因應不同學生羣組作出適當調

整：  

( a )  學業成績卓越；  

( b )  具備領導才能及良好溝通技巧；  

( c )  對院校／社會作出重大貢獻；以及／或  

( d )  對本港社會有高度承擔。  

6 .  除上述為本地和非本地傑出學生而設的一般獎學金計劃外，政府

獎學基金和自資專上獎學金計劃亦推出其他獎學金計劃，以配合公帑

資助和自資專上教育界別的發展需要和優次。舉例來說，政府獎學基

金 下 設特 定地 區獎 學 金計 劃， 旨在 吸 引特 定地 區的 傑 出學 生來 港就

學，以提升香港的形象，並加強與香港在策略上具意義的地區之間的

合作和聯繫。至於自資專上教育基金，其下設有最佳進步獎，以鼓勵

並嘉許學業上有顯著進步的專上學生。政府由 20 12 / 13 學年起推出才

藝發展獎學金和外展體驗獎，以表揚在非學術領域取得成就或嶄露才

華的學生，並支持由院校提名的優異生到香港境外參加學習、實習或

服務計劃，以及國家、地區和國際性活動及比賽。  

7 .  政府獎學基金和自資專上獎學金計劃在 20 12 / 13 學年合共頒發

5  62 2 項獎學金和獎項，總額為 1 . 27 億元，詳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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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獎獎獎項項項項金額金額金額金額  頒發頒發頒發頒發款額款額款額款額  頒發獎學金和頒發獎學金和頒發獎學金和頒發獎學金和獎項獎項獎項獎項數目數目數目數目  政府獎學政府獎學政府獎學政府獎學基基基基金金金金      7,100 萬元萬元萬元萬元  3  023 

�  卓越表現     2 萬至 8 萬元 2
 5 ,100 萬 元  1  131 

�  特 定 地 區  10 萬元  100 萬 元  10  

�  才 藝 發 展     1 萬元  700 萬 元  708  

�  外 展 體 驗     1 萬元  1 ,200 萬 元  1  174 自資專上獎學金計劃自資專上獎學金計劃自資專上獎學金計劃自資專上獎學金計劃      5,600 萬元萬元萬元萬元  2  599 

�  卓越表現  3 萬至 8 萬元 3
 4 ,200 萬元  1  247 

�  最佳進步  1 萬元  300 萬元  333  

�  才 藝 發 展  1 萬元  500 萬元  466  

�  外 展 體 驗  1 萬元  600 萬元  553  合 計合 計合 計合 計      1.27 億元億元億元億元  5  622  

建議分別向政府獎學基金和自資專上教育基金注資建議分別向政府獎學基金和自資專上教育基金注資建議分別向政府獎學基金和自資專上教育基金注資建議分別向政府獎學基金和自資專上教育基金注資 2,000 萬元萬元萬元萬元     

8 .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4 在學業上會比一般學生面對較大困難。

當中的優異生更須克服種種挑戰，才可升讀專上院校，其努力尤堪嘉

許。為此，財政司司長在 20 13 - 1 4 年度財政預算案中，建議向政府獎

學 基 金 和 自 資 專 上 教 育 基 金 分 別 注 資 2 ,0 00 萬 元 (即 合 共 4 , 00 0 萬

元 )，設立獎學金嘉許值得表揚而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專上學生，鼓勵

他 們 在 學 業 及 其 他 方 面 追 求 卓 越 。 根 據 院 校 所 提 供 的 資 料 ， 在

2 0 09 / 1 0 至 20 11 / 12 三個學年，分別約有 42 0、 4 8 0 及 5 3 0 名有特殊教

育需要的學生修讀全日制經本地評審的副學位及學士學位課程。  

                                                 

2
 就學士學位或以上程度的政府獎學基金得獎人而言，本地學生獲頒的獎學金金額為每人每年 4 萬元，非本地學生則每人每年 8 萬元。至於副學位課程學生，不論本地或非本地學生，獎學金金額均為每人每年 2 萬至 3 萬元。  

3
 自資專上獎學金計劃頒予修讀學士學位課程的本地和非本地學生的獎學金金額，分別為每人每年 4 萬元和 8 萬元。至於副學位課程學生，不論本地或非本地學生，獎學金金額均為每人每年 3 萬元。  

4
  特殊教育需要涵蓋特殊學習困難、智障、自閉症、專注力不足與過度活躍症、肢體傷殘、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言語障礙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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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額外注資將用作種子基金，賺取經常投資收入，支援獎學金計劃

的運作。我們計劃在兩項基金下，每年向約 10 0 名修讀全日制經本地

評審專上課程而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頒發獎學金和獎項。依循政府

獎學基金和自資專上教育基金有關獎學金計劃的現行做法，我們建議

現時兩項基金所涵蓋本地和非本地專上學生，均享有資格申請建議增

設的獎學金。然而，根據以往紀錄，由於大部分在專上院校修讀而有

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均為本地學生，建議增設的獎學金預計多屬本地

學生受惠。  

1 0 .  建議增設的獎學金與現時供所有學生 (包括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

生 )申請的其他獎學金及資助，相輔相成。目前，所有修讀合資格專

上課程的優秀學生 (包括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均可由所屬院校提

名競逐政府獎學基金和自資專上教育基金之下自資專上獎學金計劃所

設的各類獎學金及獎項。此外，所有在港接受全日制經本地評審專上

教育的合資格學生 (包括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均可申請相關資助

計劃的須經入息審查助學金，以繳付學費及學習所需開支，亦可申請

貸款，以應付生活開支。建議增設的獎學金旨在嘉許值得讚揚而有特

殊 教 育需 要的 專上 學 生， 我們 認為 擬 設的 獎項 數目 合 理， 作此 建議

時，已考慮到專上教育界別中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人數、明確表揚

專上學生過人成就的需要，以及專上學生 (包括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

生 )能否受惠於其他獎學金和資助計劃。  

1 1 .  我們建議新設的獎學金和獎勵計劃，可參照政府獎學基金和自資

專上教育基金現有獎學金計劃的模式運作，並作適當調整。院校參與

新計劃與否，純屬自願。我們會視乎每個學年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

生而設的獎學金名額，邀請院校參考校內修讀合資格課程而有特殊教

育需要的學生人數，按比例提名學生角逐。院校作出提名時，應考慮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在學術與非學術領域的表現。每位有特殊教育

需要的學生若符合甄選準則，或可獲提名多於一次。未曾獲政府獎學

基金和自資專上教育基金之下的獎項的學生將獲優先考慮，以使更多

學生受惠。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按建議注資後，我們會諮詢兩項基

金的相關督導委員會，然後制訂計劃的細節，包括其名稱及提名和審

批機制。  

1 2 .  至於新設獎學金的獎學金金額及其他安排，為方便預算，我們提

議把 20 13 /1 4 學年頒予每名得獎學生的建議獎學金金額定為 1 萬元，

日後再請有關基金的督導委員會不時檢討金額。我們亦建議不論本地

或非本地學生，亦不論修課程度，獎學金金額均定於同一水平。假設

投資回報率維持在 5 %，建議向兩項基金注入的款項，長遠來說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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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合共賺取約 200 萬元投資收入，而每名得獎學生可獲的獎學金金額

亦會適時作出檢討。  

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  

1 3 .  政府已在 20 13 - 1 4 財政年度預算中預留足夠款項，以落實向政府

獎學基金和自資專上教育基金各注資 2 ,0 00 萬元的建議。兩項基金運

用各自獲增撥款項所賺取的投資收入，在扣除與基金行政有關的合理

支出 (例如投資經理費及其他行政開支 )後，應足以長期應付新設獎學

金所需。如市場出現波動，政府或須在特殊情況下動用基金小部分本

金資助有關計劃。  

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  

1 4 .  委員如無異議，我們會在 2 01 3 年 7 月請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

當局建議，向政府獎學基金和自資專上教育基金各注資 2 , 00 0 萬元。  

 

 

教育局教育局教育局教育局  

2 0 13 年年年年 6 月月月月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獎學基金督導委員會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獎學基金督導委員會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獎學基金督導委員會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獎學基金督導委員會     

 

職權範圍職權範圍職權範圍職權範圍  

1 ,  就基金管理和運用的整體策略向信託人提供意見；  

 

2 .  就監管基金的持續運作向信託人提供意見，包括基金的獎勵範圍

和準則，以及獎勵的發放；以及  

 

3 .  檢討計劃的成效，並就利用基金作為工具，以全面加強香港作為

區域教育樞紐的吸引力此項整體策略，提出建議。  

 

成員成員成員成員名單名單名單名單 (於於於於 20 1 3 年年年年 6 月月月月 1 日日日日 )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專業背景專業背景專業背景專業背景  

主席    

教育局局長或其代表    

   

委員    

陳黃穗女士， BBS， J P   香港存款保障委員會主席  

饒美蛟教授， BBS  嶺南大學榮休教授  

江佑伯教授   珠海學院副校長 (學術 )  

鄧日燊先生， BBS， J P   昇和有限公司董事長  

黃詩麗女士，M H  聖嘉勒女書院校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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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獎學基金投資委員會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獎學基金投資委員會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獎學基金投資委員會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獎學基金投資委員會  

 

職權範圍職權範圍職權範圍職權範圍  

1 .  就制訂基金的投資政策向信託人提供意見；  

 

2 .  就監管基金的投資事宜提出建議；  

 

3 .  視乎情況，就聘用基金經理處理基金的投資事宜向信託人提供意

見；以及  

 

4 .  提交意見和建議予督導委員會參考。  

 

成員名單成員名單成員名單成員名單 (於於於於 20 1 3 年年年年 6 月月月月 1 日日日日 )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專業背景專業背景專業背景專業背景  

主席    

教育局局長或其代表    

   

委員    

陳國威先生   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首席財務總監  

趙志錩先生   豐誠集團有限公司主席  

鍾瑞明先生， G BS， J P   中國聯合網絡通信 (香港 )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非執行董事  

教 育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或 其 代

表  

  

庫務署署長或其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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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資專上教育基金督導委員會自資專上教育基金督導委員會自資專上教育基金督導委員會自資專上教育基金督導委員會  

 

職權範圍職權範圍職權範圍職權範圍  

督導委員會就下述事宜向教育局局長提供意見：  

1 .  運用自資專上教育基金 (下稱“基金” )提升自資專上教育質素的

整體策略；  

 

2 .  自資專上獎學金計劃、質素提升支援計劃和質素保證支援計劃的

資助策略、範圍和準則，以促進香港自資專上教育界別的發展；

以及  

 

3 .  教育局就基金的政策和管理向委員會提交的其他事項。  

 

在履行職能時，督導委員會可成立小組委員會、進行研究、僱用專業

服務，以及在有需要時增補成員。  

 

成員成員成員成員名單名單名單名單 (於於於於 20 1 3 年年年年 6 月月月月 1 日日日日 )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專業背景專業背景專業背景專業背景  

主席    

雷添良先生， BBS， J P   羅兵咸永道有限公司合伙人  

   

委員    

陳啓龍先生   數碼通電訊集團有限公司執行董事  

周慶邦先生   香港工程師學會資歷審核總監  

鍾瑞明先生， G BS， J P   中國聯合網絡通信 (香港 )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非執行董事  

許浩明先生， J P   香港資源控股有限公司非執行董事  

孔美琪博士   滬江維多利亞學校總校長  

譚嘉因教授   香港科技大學協理副校長暨學務長  

黃詩麗女士，M H  聖嘉勒女書院校監  

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延續教育 )  



   9

 

自資專上教育基金投資委員會自資專上教育基金投資委員會自資專上教育基金投資委員會自資專上教育基金投資委員會  

 

職權範圍職權範圍職權範圍職權範圍  

投資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如下：  

1 .  就制訂基金的投資政策向信託人提供意見；  

 

2 .  就監察基金的投資事宜提出建議；以及  

 

3 .  就委任基金經理處理基金的投資事宜提供意見。  

 

在履行職能時，投資委員會可成立小組委員會、進行研究、僱用專業

服務，以及在有需要時增補成員。  

 

成員名單成員名單成員名單成員名單 (於於於於 20 1 3 年年年年 6 月月月月 1 日日日日 )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專業背景專業背景專業背景專業背景  

主席    

教育局局長或其代表    

   

委員    

陳國威先生   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首席財務總監  

趙志錩先生   豐誠集團有限公司主席  

鍾瑞明先生， G BS， J P   中國聯合網絡通信 (香港 )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非執行董事  

教 育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或 其 代

表  

  

庫務署署長或其代表    

 




